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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期委员会 

审查执行《2001－2010 十年期支援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取得的进展  

议定结论(……)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欢迎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最近在改善经济状况方面，特别是在实现 7％的国

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方面取得进展，但对于它们的增长仍然脆弱和它们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落后表示关切，尽管它们在初级教育领域和和消除性别差异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们的发展将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 

 2.  请会员国和联合国有关组织审议《2008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在制定发

展政策和战略，以及发展伙伴关系的条件》中所载列的政策建议; 

 3.  重申最不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不能光是建立在商品繁荣的基础之上，也需

要通过一个能够促进透明、负责和有效的发展政策的国家来实行多样化，以便通

过积极促进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加强农业生产率和国内生产能力，以及扩大生

产性就业机会等等; 

 4.  敦促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和执行适合其特殊需要的、包容性国家发展政策，

对国家发展战略承担更大的国家所有权。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努力调动包括现有

的和适当的商品收入在内的国内资源，并进行国家的能力建设和各个级别的善

政，包括透明的援助管理政策，同时考虑到关于援助效益的第三次高级别论坛所

通过的《阿克拉行动纲领》; 

 5.  敦促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伙伴积极支持各国在制定和实施其发展战略方面

的自主权，并且加强最不发达国家行使这种自主权的能力，因为国家的自主权是

援助之发展效益的基石; 除其他外，这还应该包括提倡本土的发展解决方案，以及

持续地改变政策条件的性质，这是《阿克拉行动纲领》中所议定的(第 25 段); 

 6.  请最不发达国家在制订和执行其国家自主的国家发展战略时，强调生产部

门和基础设施，并且使它们的援助请求支持这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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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发展伙伴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援助，来履行各自的承诺，

提供符合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发展战略中确定之发展优先次序的援助组成，重视最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生产基地的建立，包括给予贸易援助，从而帮助它们结束对援

助的依赖。在某些情况下，请求和提供援助可能需要重新实现平衡; 

 8.  建议贸发会议，作为传播政策分析和研究之战略的一部分工作，促使最不

发达国家在贸易和发展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资金、技术、投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交流各国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9.  确认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活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方面的重要

贡献。贸发会议应该加强它对增强综合框架的贡献，以便与其他参与机构合作，

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并且应该致力于加强国内的能力，

以便有效地管理、执行和监测使贸易纳入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计划的主流的工作；  

 10.  确认贸发会议作为增强综合框架的一个参与机构所做的重要贡献，并且

请贸发会议秘书处加紧与该增强综合框架合作，以便补充它为最不发达国家进行

的技术合作活动和能力建设；  

 11.  呼吁贸发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这些国家

有许多受到当前的粮食危机、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12.  请捐助国和有能力这样做的其他国家，为贸发会议的最不发达国家信托

基金提供捐款，并且定期予以补充，以便使它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因为到目前为

止，只有少数几个捐助国为它捐款；在为最不发达国家发起、拟订和实施技术合

作和能力建设活动方面，该信托基金仍然是补充经常预算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  

 13.  请贸发会议进一步注重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各个任务领域内的具体需要，

并于适当时候，为按照《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第 114

段和大会第 62/203 号决议定于在本十年结束时举行的联合王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分担工作; 

 14.  鼓励贸发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其出版政策，包括通过加强应用经

常预算资源，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具有具体利益的部门，特别是新的和非传统的领

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改善这些国家的贸易机会和发展前景; 

 15.  要求贸发会议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重新划拨其经常预算的一部分，为最

不发达国家报告提供资助。该报告的经费不应当依赖自愿捐款。贸发理事会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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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提高经营效能，在不致干扰贸发会议其他活动的情形下，为该报告提供

必要经费。  

 
--  --  --  --  -- 


